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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60              证券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 2024-065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 2024 年 6 月 6 日召开

的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8 英寸 SiC 功率器件芯

片制造生产线项目之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 

公司与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半导体”）、厦门新翼

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翼科技”）于 2024 年 5 月 21 日在厦门市签署

了《8 英寸 SiC 功率器件芯片制造生产线项目之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投

资合作协议》”）。《投资合作协议》获相关权力机关批准后已生效。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5 月 23 日、6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

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42、临 2024-044、临 2024-048。 

（二）厦门士兰集宏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士兰集宏”或“项目公司”）

是 8 英寸 SiC 功率器件芯片制造生产线项目的实施主体。根据《投资合作协议》，

本公司与厦门半导体分别向士兰集宏认缴注册资本 10.6 亿元和 10 亿元，并已办

妥相应工商手续。截至目前，士兰集宏的注册资本为 20.60 亿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48.54 货币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6,000 51.46 货币 

合计 206,000 100.00 - 

上述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披露的相

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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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24 日与厦门半导体、新翼科技、厦门新翼微成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翼微成”）、厦门产投新翼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产投新翼”）共同签署了《8 英寸 SiC 功率器件芯片制造生

产线项目之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投资合作补充协议》”）。 

根据《投资合作补充协议》，项目公司的原投资主体“厦门新翼科技实业有

限公司”变更为“厦门新翼微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厦门产投新翼

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翼科技将其在《投资合作协议》项下的权利

义务，按新翼微成和产投新翼在《投资合作补充协议》项下的相对出资比例概括

转让给新翼微成和产投新翼，其中：新翼微成继受新翼科技对项目公司增资入股

11 亿元的义务，并按出资金额比例概括受让新翼科技在原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

产投新翼继受新翼科技对项目公司增资入股 10.5 亿元的出资义务，并按出资金

额比例概括受让新翼科技在原协议项下的相应权利义务。 

各方根据《投资合作补充协议》完成增资后，项目公司士兰集宏的股权结构

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23.7530 货币 

厦门新翼微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0,000 26.1283 货币 

厦门产投新翼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5,000 24.9406 货币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6,000 25.1781 货币 

合计 421,000 100.00 - 

三、《投资合作补充协议》主体基本情况介绍 

（一）厦门新翼微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厦门新翼微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11MADX62922B 

成立时间 2024年9月4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湾路 492 号 2301 单元 B07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厦门创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110,000.000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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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情况 
厦门先进制造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市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厦门创程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二）厦门产投新翼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厦门产投新翼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3MADYQKTE7X 

成立时间 2024年9月4日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 厦门市思明区展鸿路 82 号厦门国际金融中心 30 楼 02 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厦门产投新圆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105,001 万元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情况 
厦门先进制造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市产

业投资有限公司、厦门产投新圆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三）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厦门新翼科技实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

况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5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42。 

四、《投资合作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 1：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甲方 2：厦门新翼微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甲方 3：厦门产投新翼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权利义务转让方：厦门新翼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乙方：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主要内容 

上列签约方单称为“一方”、合称为“各方”。甲方 1、甲方 2、甲方 3 合

称为“甲方”。 

鉴于：（1）甲方 1、新翼科技、乙方已经就厦门士兰集宏半导体有限公司

（项目公司）8 英寸 SiC 项目投资合作事项达成一致，于 2024 年 5 月订立《关

于 8 英寸 SiC 功率器件芯片制造生产线项目之投资合作协议》（简称“《投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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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协议》”或“原协议”）；（2）新翼科技现将其在原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

按甲方2和甲方3在本补充协议项下的相对出资比例概括的转让给本补充协议的

甲方 2 和甲方 3，甲方 2 和甲方 3 按照本补充协议项下的相对出资比例承继新翼

科技在原协议项下之权利义务。本补充协议各方均予同意。 

鉴于此，本补充协议各方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如下： 

1、于本补充协议生效之日：本补充协议的甲方 2 继受新翼科技对项目公司

增资入股 11 亿元的义务，并按出资金额比例概括受让新翼科技在原协议项下的

权利义务；本补充协议的甲方 3 继受新翼科技对项目公司增资入股 10.5 亿元的

出资义务，并按出资金额比例概括受让新翼科技在原协议项下的相应权利义务。 

经过前述权利义务概括转让，且各方均完成本次增资后，项目公司的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出资形式 

持股比例 

（%） 

1 厦门半导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 货币 23.7530 

2 
厦门新翼微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10,000 货币 26.1283 

3 
厦门产投新翼科技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5,000 货币 24.9406 

4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6,000 货币 25.1781 

合计 421,000 -- 100.00 

2、原协议第 5.2 条关于项目公司董事会的约定，修订如下： 

项目公司设立董事会，董事会由 7 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 1 提名 1 名董事，

本补充协议甲方 2 提名 1 名董事，本补充协议甲方 3 提名 1 名董事，乙方提名 4

名董事，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长为项目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由甲方 1

提名的董事担任，由董事会选举产生。乙方按原协议第 7.1 条完成第一步收购后，

董事长由乙方提名的董事担任。 

3、原协议第 5.4 条关于项目公司监事会的约定，修订如下： 

项目公司设立监事会，监事会成员共 3 名，其中本补充协议甲方 2 提名 1

名监事，乙方提名 1 名监事，职工监事 1 名，监事长由乙方提名的监事担任，由

监事会选举产生。 

4、原协议涉及需要按照甲方 1、新翼科技相对股比履行的事项，均改由甲

方 1 及本补充协议的甲方 2、甲方 3 按其在本补充协议项下的相对股比履行，或



 5 / 5 

以各甲方届时另行议定的履行比例为准。 

5、本补充协议自各方盖章及其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本补充协议生效后，

即构成原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除本补充协议明确所作修改的内容外，原协

议的其余部分应完全继续有效，如原协议与本补充协议存在相抵触的不一致处，

则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如本次投资事项顺利实施，将为士兰集宏“8 英寸 SiC 功率器件芯片制造生

产线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提供资金保障，为公司 SiC 功率器件在 8 英寸生产线上

的产业化提供产能保障，将进一步完善公司在车规级高端功率半导体领域的战略

布局，增强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抓住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契机，推动公司

主营业务持续成长。本次投资事项建设周期较长，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无重大影

响。 

公司及协议各方在按照《投资合作协议》及《投资合作补充协议》完成认缴

后，士兰集宏的注册资本将增加至 42.10 亿元，公司对士兰集宏的持股比例将由

目前的 51.46%降低至 25.1781%，公司将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将按照权

益法核算对士兰集宏的投资，并按照持股比例 25.1781%计算确认投资收益。 

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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